苏人社发[2011]282号关于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补缴养老保险费办理须知

一、补缴的范围和对象：

补缴对象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

1、户籍条件：具有本市户籍，且2003年户籍制度改革前为城镇户籍；

2、工作经历条件：1996年1月1日前有下列工作经历：

（1）在县（区）属以上大集体企业、县（区）属以下城镇集体企业、城市街道办企业工作过的人员；

（2）原在县属以上大集体企业工作，后下放到乡镇的“三不变”人员；

（3）在国有企业（含外省市）工作过的原“五七工”、“家属工”；

（4）曾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后因各种原因（如辞职、辞退、自动离职等，判刑除外）离开原工作单位的人员；

（5）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返城后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原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3、参保条件，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1）已经达到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不符合退休条件，未享受退休、退职养老待遇的；

（2）未达到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若连续缴费至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仍达不到退休条件规定的缴费年限的。

二、补缴标准：

1、2011年12月31日前，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人员，一次性补缴53590元。其中2011年6月30日达到70周岁的人员，在70周岁的基础上按每增加一岁、一次性补缴额减少1000元，最多减少不超过1万元。

2、2011年12月31日前，未达到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人员，可一次性补缴距待遇领取年龄不足年限与15年之间差额年限的养老保险费，之后继续按我省有关规定参保缴费，直到达到退休条件后，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

三、享受养老待遇标准：

1、一次性补缴15年计发的基本养老金待遇标准

	年龄（周岁）
	养老金水平（元）
	年龄（周岁）
	养老金水平（元）

	55
	583.7
	63
	662.5

	56
	590.1
	64
	681

	57
	596.9
	65
	702.5

	58
	604.3
	66
	727.7

	59
	613.7
	67
	761.8

	60
	622.5
	68
	804

	61
	633.8
	69
	864.7

	62
	646.3
	70及以上
	937.8


2、1986年12月31日前按照国家和省规定可以计算连续工龄的年限，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每年增发30元基本养老金。认定视同缴费年限必须有完整记录其工作经历的原始档案材料（包括：县以上劳动人事部门批准招收录用为国家正式职工的材料、主管部门批准的工资调整表、注明离开单位原因的相关原始材料等，退伍军人须提供退伍证原件）。不能提供上述原始档案材料的，一律不认定视同缴费年限。

3、补缴后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不再享受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供养直系亲属定期生活救济费、精简退职人员定期补助金和保养人员保养金等其他养老保险待遇。

本次补缴政策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次性解决措施，补缴截止时间为2011年12月31日，逾期不再补办。
